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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月 日 星期 
原定日程及時間 

(會議主要內容) 

修正後日程及時間 

(會議主要內容) 

9 26 二 

1.代表報到。 

2.討論議事日程。 

3.報告事項。 

4.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5.審議鄉公所提案。 

1.代表報到。 

2.討論議事日程。 

3.報告事項。 

4.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5.審議鄉公所提案。 

 (自治條例案、第一次追加減案、

一般提案) 

9 27 三 

1審議鄉公所提案。 

2鄉政探討。 

 

鄉政建設考察。 

9 28 四 

1.審議鄉公所提案。 

2.討論及議決代表提案(含人民請

願案)。 

3. 臨時動議。 
4. 閉會。 

1.審議鄉公所提案。 

(自治條例案、第一次追加減案、一般

提案) 

2.討論及議決代表提案(含人民請願

案)。 

3. 臨時動議。 

4. 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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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預備會議及第1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星期二                      上午9時3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潘代表義輝、潘代表鳳滿、李代表亞倫 

              王代表于辰、王彩華代表。 

五、列席人員：(一)古鄉長榮福、楊秘書忠雄、主計室陳主任慧美、人事室蕭主任雪燕、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行政課潘課長聖賢、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建設課蔡課長宗佑、原住民行政課潘課長玉珮、清潔隊陳隊長明君。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古主席宗勳                                       紀錄：羅美娟 

七、討論議事日程(如附件) 

八、報告事項：略。 

九、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如附件)。 

十、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三讀議案 

第一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2.案由：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25條、第

36條修正草案」。 

第二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

表6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

過。) 

2.案由：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25條、第

36條修正草案」。 

審查意見：第36條：每年須繳交管理費新台幣1,000元整，修正調降為每年須繳交管

理費新台幣500元整；餘照案通過。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6

人，贊成者5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二)一般提案 

案由：辦理「長者配戴定位手錶執行方案」縣府核定補助款,同意公所先行墊付案。 

決議：照審查意見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5

人，贊成者4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審查意見通過。) 

十一、散會：上午11時00分。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2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星期三             上午9時00分 

三、地    點：響林村福德路40巷排水溝、小路屏156聯絡道路(4號提案)、 

       長樂信天宮下方民宅排水溝加蓋、九棚村中港溪防洪工程、 

              老佛路排水溝清淤。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王代表于辰、潘代表義輝、潘代表鳳滿、 

    李代表亞倫、王代表彩華。 

五、列席人員：(一)古鄉長榮福、楊秘書忠雄、建設課蔡課長宗佑。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會議紀錄 

一、會    次：第3次會議 

二、日    期：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星期四              上午10時00分 

三、地    點：本會議事廳 

四、出席代表：古主席宗勳、熊副主席志謀、潘代表義輝、潘代表鳳滿、李代表亞倫  

              王代表于辰、王代表彩華。 

五、列席人員：(一)古鄉長榮福、楊秘書忠雄、主計室陳主任慧美、人事室蕭主任雪燕、 

         民政課鍾課長義輝、行政課潘課長聖賢、觀光農業課賴課長志雄、 

         建設課蔡課長宗佑、原住民行政課方課員郁傑、清潔隊潘隊員譯如。 

             (二)本會劉秘書碧真、羅組員美娟。 

六、主    席：古主席宗勳                                        紀錄：羅美娟 

七、審議鄉公所提案。 

(一)三讀議案 

第三讀會 

1.案由：敬請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決議：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

7人，贊成者6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通過。) 

2.案由：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25條、第36條修

正草案」。  

決議：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

7人，贊成者6人，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通過。) 

(二)一般議案 

案由：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長樂村長樂部落往屏156鄉道聯絡道路改善工程」乙案工程

經費2619萬9,749元整，請審議。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7人，贊成者6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本案通過。) 

八、討論及議決代表提案(含人民請願案) 

(一)案由：建請公所函請有關單位辦理港口溪下游濱海地區河道疏濬，以提升水患防範能力。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7人，贊成者6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本案通過。) 

  



 

(二)案由：建請公所協調各電信公司對永靖村永南路及新庄路地區之行動通訊品質做提升。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7人，贊成者6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本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 

(一)王于辰代表動議： 

案由：建請本鄉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增加「學分費」補助項目；另在校成績優異已有學雜

費減免者，請仍給予本鄉學雜費補助。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二)王于辰代表動議： 

案由：建請公所辦理追加預算補助尚未申請到肥料補助之農民。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三)潘鳳滿代表動議： 

案由：請公所層轉有關單位申請興海漁港擴建之聯外道路或安全便道，以便漁港交通順暢

及用港漁民交通安全。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四)王于辰代表動議： 

案由：建請公所於墾丁國家公園第五次通盤檢討前辦理本鄉劃出墾丁國家公園範圍連署活

動。 

決議：通過。(議案表決：舉手表決，簽到出席代表7人，在場出席代表6人，贊成者5人，

贊成者超過在場代表人數半數以上，照案通過。) 

十、閉會：上午10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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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三讀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財政類 1 
敬請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案。 
鄉長古榮福 

民政類 2 
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

自治條例第25條、第36條修正草案」。 
鄉長古榮福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財政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審議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說明 

本鄉11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經本所依法編竣，

敬請貴會審議。 

辦法 審議通過後送屏東縣政府備查。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審議112年度鄉政總預算第1次追加（減） 

預算案審查意見書 
112年9月28日滿鄉代字第11230076000號 

項   目 追加減預算數金額 

(千元) 

審議數金額 

(千元) 

說明 

甲、收入合計 62,365 62,365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1、歲入 42,676 42,676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2、債務之舉借 0 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3、預計移用前年度歲計賸餘數 19,689 19,689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乙、支出合計 62,365 62,365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1、歲出 62,365 62,365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2、債務之償還 0 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丙、收支賸餘 0 0 照審查意見議決通過 

附加條件或期限:無 

 

中 華 民 國一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

例第25條、第36條修正草案」。 

說明 

一、本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112年4月28日啟用營

運迄今，紀念館將於今（112）年底寄發收取次年管理費通知

單，惟現行條文不易管理費收取時間之統一，故修正本條例第三

十六條。 

二、為符合前後條文標準一致，故修正本條例第二十五條。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報請屏東縣政府備查後公布施行。 

審查

意見 

第36條:每年須繳交管理費新台幣1,000元整，修正調降為 

       每年須繳交管理費新台幣500元整；餘照案通過。 

決議 
第二讀會:照審查意見通過。 

第三讀會:照第二讀會決議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25條、第36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112年4月28日啟用營

運迄今，紀念館將於今（112）年底寄發收取次年管理費通知單，惟現行條文

不易管理費收取時間之統一，故修正相關條文。 

為符合前後條文標準一致，修正本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 

 



 

屏東縣滿州鄉老佛山人文紀念館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第25條、第36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文 
增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十

五

條 

經本所許可使用之牌位，應自許可之翌日起一年內完成

立祀，逾期廢止其許可，本所將無條件收回牌位，已繳

清之使用費不予退還，原申請人、死者親屬或其委託人

不得主張任何權利或異議。 

經本所許可使用之牌位，應自許可之日起一年內完成立

祀，逾期廢止其許可，本所將無條件收回牌位，已繳清之

使用費不予退還，原申請人、死者親屬或其委託人不得主

張任何權利或異議。 

為使限期標

準與第八、

二十七條一

致。 

第

三

十

六

條 

本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

（單位：元） 

設施

樓層 
櫃位區 櫃位別 

本鄉 

居民 

非本鄉居

民 

一樓 神主牌 
七、八、九、

十、十一層 
12,000 12,000 

一樓 神主牌 
一、二、三、

五、六層 
18,000 18,000 

一樓 
豪華個人

骨灰櫃 
一、九層 33,000 96,000 

一樓 
豪華個人

骨灰櫃 
二、八層 36,000 102,000 

一樓 
豪華個人

骨灰櫃 
三、七層 39,000 108,000 

一樓 
豪華個人

骨灰櫃 
五、六層 42,000 114,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一、二、 

十一、十二層 
30,000 90,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三、五、 

九、十層 
33,000 96,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六、七、八層 36,000 102,000 

一樓 雙人 一、九層 72,000 174,000 

本館骨灰（骸）存放設施之收費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

（單位：元） 

設施

樓層 
櫃位區 櫃位別 本鄉居民 

非本鄉居

民 

一樓 神主牌 
七、八、九、

十、十一層 
12,000 12,000 

一樓 神主牌 
一、二、三、

五、六層 
18,000 18,000 

一樓 
豪華個人骨

灰櫃 
一、九層 33,000 96,000 

一樓 
豪華個人骨

灰櫃 
二、八層 36,000 102,000 

一樓 
豪華個人骨

灰櫃 
三、七層 39,000 108,000 

一樓 
豪華個人骨

灰櫃 
五、六層 42,000 114,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一、二、十一、

十二層 
30,000 90,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三、五、九、十

層 
33,000 96,000 

一樓 
個人 

骨灰櫃 
六、七、八層 36,000 102,000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一、九層 72,000 174,000 

為求管理費

收取時間統

一。 



 

骨灰櫃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二、八層 78,000 186,000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三、七層 84,000 198,000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五、六層 90,000 210,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一層 45,000 90,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二層 52,000 104,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三層 48,000 96,000 

三樓 
西方宗教

骨灰櫃 
一、九層 30,000 90,000 

三樓 
西方宗教

骨灰櫃 
二、八層 33,000 96,000 

三樓 
西方宗教

骨灰櫃 
三、七層 36,000 102,000 

三樓 
西方宗教

骨灰櫃 
五、六層 39,000 108,000 

本館骨灰（骸）暫存區收費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單

位：元） 

項目 
條件 時間 

本鄉鄉民 外鄉鄉民  

骨灰櫃 6,000 12,000 每次一年，提早遷出者不予退費 

骨骸櫃 7,200 14,400 每次一年，提早遷出者不予退費 

範例：依本鄉條件暫厝滿一年2個月3天，則6,000/12個

月*3月收費，未滿一個月天數依一個月計之。 

使用本館骨灰（骸）櫃位及神主牌位每年須繳交管理費

新台幣1,000元整，申請時繳交，起算一年。 

申請時，如為一至六月者，翌年之管理費請於每年六月

底前繳交；申請時，如為七至十二月者，請於每年十二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二、八層 78,000 186,000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三、七層 84,000 198,000 

一樓 
雙人 

骨灰櫃 
五、六層 90,000 210,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一層 45,000 90,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二層 52,000 104,000 

二樓 
個人 

納骨櫃 
三層 48,000 96,000 

三樓 
西方宗教骨

灰櫃 
一、九層 30,000 90,000 

三樓 
西方宗教骨

灰櫃 
二、八層 33,000 96,000 

三樓 
西方宗教骨

灰櫃 
三、七層 36,000 102,000 

三樓 
西方宗教骨

灰櫃 
五、六層 39,000 108,000 

本館骨灰（骸）暫存區收費標準如下，以新台幣計（單

位：元） 

項目 
條件 時間 

本鄉鄉民 外鄉鄉民  

骨灰櫃 6,000 12,000 每次一年，提早遷出者不予退費 

骨骸櫃 7,200 14,400 每次一年，提早遷出者不予退費 

範例：依本鄉條件暫厝滿一年2個月3天，則6,000/12個月

*3月收費，未滿一個月天數依一個月計之。 

使用本館骨灰（骸）櫃位及神主牌位每年須繳交管理費新

台幣1,000元整，遷入本館時繳交，起算一年。 

遷入本館時，如為一至六月者，翌年之管理費請於每年六

月底前繳交；遷入本館時，如為七至十二月者，請於每年



 

月底前繳交。 

未繳交管理費者，僅有使用權，本館不負管理之責。使

用本館骨灰(骸)暫厝區櫃位需繳保證金，本鄉鄉民保證

金30,000元，外鄉鄉民保證金60,000元，遷出時無息退

還。 

十二月底前繳交。 

未繳交管理費者，僅有使用權，本館不負管理之責。使用

本館骨灰(骸)暫厝區櫃位需繳保證金，本鄉鄉民保證金

30,000元，外鄉鄉民保證金60,000元，遷出時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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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一般議案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民政類 3 
辦理「長者配戴定位手錶執行方案」縣府核定補助

款,同意公所先行墊付案。 
鄉長古榮福 

建設類 4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長樂村長樂部落往屏156鄉

道聯絡道路改善工程」乙案工程經費2619萬9,749元

整，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觀光農業類 5 

敬請同意佳樂水風景區結束公共造產經營模式，公共

造產基金附屬單位預算擬自112年12月31日起辦理結

束經營，並自113年1月1日起編入一般公務預算，相

關業務並移轉本所朝事業體方向營運，以有效發展地

方觀光產業，請審議。 

鄉長古榮福 

建設類 6 
建請公所函請有關單位辦理港口溪下游濱海地區河道

疏濬，以提升水患防範能力。 主席古宗勳 

民政類 7 
建請公所協調各電信公司對永靖村永南路及新庄路地

區之行動通訊品質做提升。 主席古宗勳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辦理「長者配戴定位手錶執行方案」縣府核定補助款,同意公

所先行墊付案。 

說明 

一、依據縣府 112年 9月 23日屏府財稅財字第 1120571024

號函辦理。 

二、本所擬辦理本轄長者居家安全,縣府核定補助新台幣 100

萬元,建請貴會同意本所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

理轉正。 

辦法 依預算法相關規定辦理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長樂村長樂部落往屏156鄉道聯絡道

路改善工程」乙案工程經費2619萬9,749元整，請審議。 

說明 

一、本所提報「長樂村長樂部落往屏156鄉道聯絡道路改善工

程」乙案，經原住民族委員會審議同意補助新台幣2357

萬9,774元整，本所需配合自籌261萬9,975元，總預算為

2619萬9,749元。 

二、本案為長樂村民生基礎設施工程，目的為改善道路，提

高部落居民對外通行的安全性、使農產品方便並安全運

輸。 

三、自籌財源由本所歷年度結餘款支應，議決同意後於113年

度辦理追加減預算。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函及核定計畫基礎資料各1份。 

辦法 送請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課辦理追加減預算。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5號 類別 
觀光 

農業類 
提案人 鄉長古榮福 

附署人 

(附議人) 

 

案由 

敬請同意佳樂水風景區結束公共造產經營模式，公共造產基金附屬單

位預算擬自112年12月31日起辦理結束經營，並自113年1月1日起編入

一般公務預算，相關業務並移轉本所朝事業體方向營運，以有效發展

地方觀光產業，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公共造產結束經營作業要點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相關規

定辦理。 

二、內政部公共造產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已於民國94年廢止，公

共造產已形成地方不易推動的經濟事業，加上其他爭取補助或籌

措經費之管道相當有限，致使地方政府因應時代演變而為之活化

與轉型等相關作為方面，多有掣肘之處，故考量該風景區經營現

況、未來發展性及振興地方經濟等因素，本所擬結束該園區公共

造產之營運模式，而由本所接續朝事業體方向經營。 

三、佳樂水風景區市場可行性評估結果，顯示仍有相當之觀光發展潛

力，爰擬以滿州鄉公所為經營主體，以在軟硬體建設經費之籌措

與運用、經營管理方法與推廣行銷策略之活化創新，以及振興地

方產業發展與法規適用等各面向，朝向可因應政治經濟局勢動

盪、適應時空環境變遷及永續經營之事業體方向規劃，並積極轉

型，發展生態導覽與環境教育，結合在地人文特色，將佳樂水風

景區提昇為國際化之觀光景點，以為地方創造更多利基。 

辦法 
送請 貴會議決同意後，由本所依公共造產辦理結束經營作業要點規

定按程序續辦。 

審查

意見 
照案通過。 

決議 照審查意見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6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古宗勳主席 
附署人 

(附議人) 

熊志謀 

潘鳳滿 

案由 
建請公所函請有關單位辦理港口溪下游濱海地區河道疏濬，

以提升水患防範能力。 

說明 

港口溪下游約港墘大橋出海段，河道已堆積大量的沉積物，

形成逐漸伸展的沖積扇，為避免沉積平原繼續擴展，甚至沉

砂將主河槽填滿，導致洪水來臨時，港口溪喪失通洪能力，

爰請公所函請有關單位馬上啟動疏濬或辦理河道整理作業，

以確保河防安全，避免災害發生。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提案 

案號 第7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古宗勳主席 
附署人 

(附議人) 

熊志謀 

潘鳳滿 

案由 
建請公所協調各電信公司對永靖村永南路及新庄路地區之行

動通訊品質做提升。 

說明 

邇來民眾迭有反映案述路段電信通訊品質不佳，在目前處處

需仰賴通訊聯繫的時代不僅造成日常生活困擾及不便，倘遇

緊急事故，民眾對外聯繫中斷，恐造成無法彌補憾事，爰為

保障民眾生命安全，請公所協調各電信公司改善該處通訊品

質。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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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一覽表 

類別 案號  案由 提案人 

民政類 1 

建請本鄉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增加「學分費」補助項

目；另在校成績優異已有學雜費減免者，請仍給予本

鄉學雜費補助。 

代表王于辰 

觀光農業類 2 
建請公所辦理追加預算補助尚未申請到肥料補助之農

民。 
代表王于辰 

建設類 3 
請公所層轉有關單位申請興海漁港擴建之聯外道路或

安全便道，以便漁港交通順暢及用港漁民交通安全。 
代表潘鳳滿 

觀光農業類 4 
建請公所於墾丁國家公園第五次通盤檢討前辦理本鄉

劃出墾丁國家公園範圍連署活動。 
代表王于辰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1號 類別 民政類 提案人 王于辰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潘義輝 

潘鳳滿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本鄉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增加「學分費」補助項目；另

在校成績優異已有學雜費減免者，請仍給予本鄉學雜費補

助。 

說明 

一、為鼓勵早年失學或輟學鄉親繼續進修，建請公所修改本鄉鄉民教

育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增加學分費補助項目。 

二、目前本鄉民學雜費補助自治條例補助標準大學為新台幣一萬元，

高中(職)新台幣三千五百元，惟有民眾反應:因在校成績優異而

享有學雜費減免，但卻因此無法向公所申請本鄉學雜費補助，請

依條例仍給予本鄉學雜費補助。。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2號 類別 
觀光 

農業類 
提案人 王于辰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潘義輝 

潘鳳滿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辦理追加預算補助尚未申請到肥料補助之農民。 

說明 

112年全年所編列肥料補助預算不足，尚有許多農民反映尚未申

請到肥料補助經費，爰建請公所辦理追加預算，以嘉惠農民。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3號 類別 建設類 提案人 潘鳳滿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潘義輝 

李亞倫 

王于辰 

王彩華 

案由 
請公所層轉有關單位申請興海漁港擴建之聯外道路或安全便

道，以便漁港交通順暢及用港漁民交通安全。 

說明 

目前興海漁港僅有風吹砂民宿旁之小路作為唯一通行出入口，坡

度落差大，車輛進出頻繁，安全堪慮及不便，爰請公所向有關單位申

請擴建港區聯外道路或安全便道。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屏東縣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4次臨時會臨時動議提案 

案號 第4號 類別 
觀光 

農業類 
提案人 王于辰代表 

附署人 

(附議人) 

潘義輝 

潘鳳滿 

李亞倫 

王彩華 

案由 
建請公所於墾丁國家公園第五次通盤檢討前辦理本鄉劃出墾

丁國家公園範圍連署活動。 

說明 

本鄉約有三分之一面積劃入國家公園範圍內，導致民眾無法完全

享有自有土地自主權，例如:砍樹、除草、整修等等皆需受限於國家

公園法令，爰請公所於今年第5次通盤檢討前辦理全鄉連署活動，以

民意為基礎，根據連署結果向國家公園提出本鄉劃出墾丁國家公園範

圍訴求。 

辦法 審議通過後，請公所盡速辦理。 

決議 照案通過。 

 



 

滿州鄉民代表會第22屆第3次臨時會議決執行情形 
編號 1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屏東縣滿州鄉所轄近海

範圍沙灘車生態導覽活動管理自治

條例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於112年8月4日公告修正，112年8

月7日函請縣府備查。 

編號 2 類別 自治行政類 承辦單位 滿州鄉民代表會 

原案

案由 

敬請審議本會「屏東縣滿州鄉民代

表會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 

處理情形 

本會已於112年9月14日滿鄉代字第

11230071300號請鄉公所協助公

布。 

編號 3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本鄉公共造產基金(佳樂

水園區)112年度票價修正草案。 
處理情形 

於112年9月1日起實施修正後票

價。 

編號 4 類別 觀光農業類 承辦單位 觀光農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佳樂水風景區結束公共造

產經營模式，相關業務並移轉本所

朝事業體方向營運，以有效發展地

方觀光產業、振興經濟、創造鄉民

福祉，請審議。 

處理情形 俟下次代表會開會再行提案。 

編號 5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敬請同意墊付本所辦理「長樂村長

樂部落往屏156鄉道聯絡道路改善

工程」乙案工程經費2,619萬9,749

元整，請審議。 

處理情形 俟下次代表會開會再行提案。 

編號 6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請公所提供111年度、112年度國軍

睦鄰經費及台電促協金執行項目含

分配經費明細表，俾履行監督職

權。 

處理情形 俟下次代表會開會再行提供。 

編號 7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於200線長樂村萬得路與

福興路口設置交通號誌，以維用路

人安全。 

處理情形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2年8月31屏警

交字第11235581500號函復本所未

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之規定。 

編號 8 類別 建設類 承辦單位 建設課 

原案

案由 

建請公所於200線九棚村片埔路與

九棚路口設置交通號誌，以維用路

人安全。 

處理情形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2年8月31屏警

交字第11235581400號函復本所未

符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之規定。 

 


